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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土地收储事项的公告

重要事项提示：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济药业”或“公司”）拟与武穴

市征地和土地收储中心签署《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协议书》，武穴市征地和土地

收储中心拟对公司位于武穴市粮食路 13 号两宗总面积为 13,080.40 平方米（合

19.62 亩）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房屋建筑物、构筑物等进行协商收储。本次土地

收储收购总额为人民币 6,712,946.60 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所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土地收储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

会批准。

一、交易概述

1、为有效盘活公司存量资产，优化资产结构，提升资产运营效益，武穴市

征地和土地收储中心拟收回公司位于武穴市粮食路 13 号两宗总面积为

13,080.40 平方米（合 19.62 亩）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房屋建筑物、构筑物。本

次土地收储收购总额为人民币 6,712,946.60 元。

2、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批准，

同意公司与武穴市征地和土地收储中心签署《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协议书》，并

授权相关人员与武穴市征地和土地收储中心办理相关手续。

二、收购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收购方为武穴市征地和土地收储中心，其基本情况具体如下：

（一）收购方概况

1、名称：武穴市征地和土地收储中心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211827476858296



3、住所：武穴市城东新区（国土局办公楼）

4、法定代表人：刘新福

5、业务范围：参与农用地转用、土地征收（征用）的报批、公告、核查工

作；协助做好项目用地报批过程中涉及的地类及权属调查、听证、被征地农民认

定等工作；协助做好土地征收方案公告、征地补偿登记公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的实施工作；负责调查土地年产值、土地补偿市场行情，参与拟订区域性征地补

偿标准和被征地农民的安置政策；协助编制土地收购、储备计划；对全市的存量

国有建设用地适时收回、收购和管理，进行政府储备；负责储备土地的管护工作；

负责供应土地的前期开发、整理，组织地价评估及供地成本初核测算；协助组织

土地招拍挂出让工作。

（二）收购方与公司关系

武穴市征地和土地收储中心系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具备履约能力，

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

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均无关系，亦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

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位于（1）武穴市粮食路 13 号总面积为 8681.65 ㎡

（合 13.02 亩）的国有建设用地（原不动产权证书为：鄂 2020 武穴市不动产权

第 0009656 号）；（2）武穴市粮食路 13 号总面积为 4398.75 ㎡（合 6.598 亩）

的国有建设用地（原不动产权证书为：鄂 2020 武穴市不动产权第 0009655 号）

共两宗总面积为 13,080.40 平方米（合 19.62 亩）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其附着物、

构筑物，其中下港社区办公楼建筑面积 298.53 ㎡（评估价值 232,853.40 元）归

属于武穴市武穴街道办事处下港社区居民委员会。原土地使用权取得方式为出让，

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

2、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的

情况，不涉及其他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妨碍权

属转移的情况。

3、评估结论

产权证件 坐落 名称
数量

(m
2
)

评估结果

（万元）

鄂2020武穴市不动产权 武穴市粮食路 13 号 土地使用权 4398.75 114.94



第 0009655 号 广济药业

/ 房屋建筑 2727.35 67.37

/ 构筑物 749.08 5.85

鄂2020武穴市不动产权

第 0009656 号 武穴市粮食路 13 号

广济药业

土地使用权 8681.65 226.85

/ 房屋建筑 9175.1 241.18

/ 构筑物 6647.39 38.39

合 计 694.58

四、收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双方

甲方：武穴市征地和土地收储中心

乙方：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支付方式

本协议约定的总收购补偿价款，待本宗地拍卖成交后，按照本宗地拍卖成交

价款缴纳比例支付。

3、收购价款

（1）根据双方协议，报请市政府批准同意，以协议方式收购，该宗地（原

不动产权证书为：鄂 2020 武穴市不动产权第 0009656 号）总收购价款人民币伍

佰零陆万肆仟贰佰元整（￥5064200 元）。（说明：其中下港社区办公楼建筑面

积 298.53 ㎡，评估价值 232853.40 元，因权属原因，该部分收购价款由甲方直

接向武穴市武穴街道办事处下港社区居民委员会支付，其余部分收购价款由甲方

向乙方支付。）

（2）根据双方协议，报请市政府批准同意，以协议方式收购，该宗地（原

不动产权证书为：鄂 2020 武穴市不动产权第 0009655 号）总收购价款人民币壹

佰捌拾捌万壹仠陆佰元整（￥1881600 元）。

4、定价依据

武穴市征地和土地收储中心委托湖北鑫洋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

公司位于武穴市粮食路 13 号的两宗土地使用权以及地面上的房屋建（构）筑物

进行评估。湖北鑫洋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以上两宗土地及其附着物、

构筑物等资产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鄂鑫资字（2024）第 0009 号、鄂鑫资字（2024）

第 0010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以 2024 年 3 月 12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两宗土

地及其地上建筑物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评估资产总价为 6,945,800 元。根据武



穴市政府相关文件，参照评估报告，经双方协商，下港社区办公楼建筑面积

298.53 ㎡，评估价值 232853.40 元，该部分收购价款由甲方直接向武穴市武穴

街道办事处下港社区居民委员会支付，其余部分收购价款由甲方向乙方支付，确

定收购总价格为人民币 6,712,946.60 元。

五、涉及土地收储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等情况，亦不

涉及公司股份转让或者高层人士变动计划等其他安排，也不会因此导致交易对手

方成为潜在关联人。土地收储所得款项，将用于公司日常经营。

六、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响应武穴市政府企业集聚、产业集群的号召，已将主要业务、生产

设备搬迁至大金产业园进行生产，故本次土地收储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

本次土地收储事项符合武穴市整体土地规划建设，有利于盘活公司存量资产，优

化资产结构，提升资产运营效益，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目标。

2、本次土地收储收购总额为人民币 6,712,946.60 元，交易价格公允，不存

在损害公司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初步测算，本次收储交易对公司

业绩的具体影响根据收储补偿款到账时间及收储时间予以确认，尚存在不确定性，

具体数据以审计确认金额为准。

七、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

会议决议；

2、《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协议书》；

3、《资产评估报告书》（鄂鑫资字（2024）第 0009 号）、（鄂鑫资字（2024）

第 0010 号）。

特此公告。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12 日


